附件一
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宜宾医院
关于《全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制定的采购需求
为认真执行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》工作要求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，现申请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根据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》为医院制定《全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完成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及环保局备案工作。
项目内容：1、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；
2、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到各区环保局备案取得备案。
一、资质要求：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      2.具有良好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      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      4.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      5.参加此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      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；
      7.其他必须具备的资质。
      8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选,不允许转包、分包。
二、服务范围及要求：
	

预案编制涵盖院区范围
	院区属地
	院区

	
	宜宾市翠屏区
	总院院区；安阜街道成人康复院区；

	
	[bookmark: _GoBack]宜宾市叙州区
	桥头文化广场口腔分院；南岸院区；肿瘤院区；

	
	宜宾市三江新区
	临港妇女儿童院区；临港院区；

	服务要求
	需针对不同院区和结合实际，编制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（注：预案内必须包含医疗废物管理及污水处理等相关应急预案内容）。



1、30个工作日内完成各院区现场勘查、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及预案制定、专家评审等相关工作。
2、所制定的预案须通过专家评审并完成当地各区环保部门备案。
三、费用支付及最高限价：
最高限价：全院7个院区所有费用不超过6万元。
支付方式：所制定的预案通过专家评审并完成当地各区环保部门备案后，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30个工作日内进行一次性费用支付。

